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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同创凌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创凌凯灵讯通销售服务合同

（http://sms.inolink.com）
甲方：                                            

电话：             传真：            邮编：          

地址：                                            

乙方：北京同创凌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51664546传真：010-82176004  邮编： 10008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国际科技创业园1号院2号楼1104室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由乙方为甲方提供凌凯短信客服中心软件并为该软件提供手机短信发送服务，特订立本合同。

一、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为甲方提供同创凌凯灵讯通系统 1 套，每套包括以下内容：

（1） 同创凌凯灵讯通WEB网站提交、查询、管理、控制中心一套；

（2） 同创凌凯灵讯通系统企业号及子号。
企业号：＿＿＿＿＿＿＿＿＿＿，初始密码：＿   ＿＿＿，子号：＿  ＿＿＿。
2． 乙方向甲方在软件合法使用期间提供手机短信息有偿发送服务，短信发送价格将以移动运营商的短信发送费收取。而且是全网，包括移动用户和联通用户全国范围开通。

3． 乙方平台对于甲方提交的短信在早上7：00—晚上22：30时段发送。甲方超出此时段发布的信息，乙方会在第二天8：05分发送。

4． 乙方为甲方提供软件系统服务并提供相关的使用的培训，及终身的售后支持，软件后期的升级售后服务均免费。

5． 
乙方为甲方使用其合法购买的软件提供以下售后服务内容：

（1） 提供全天24小时、每周7天的电话热线支持；

（2） 提供周一到周五每天8：30-20：30、周六9：20-17：20，QQ在线支持服务；

（3）
软件版本升级与增强：对已发现问题的修正及同级别版本软件的升级服务；

（4）  上门技术支持时间：全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午17:00；

（5）  若甲方账号密码遗失，请及时通知乙方售后服务人员，乙方将在2小时内将账号密码以短信形式发至甲方预留手机号                    ；若甲方以上预留接收手机号变更，请在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6）  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短信签名服务，甲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副本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给乙方确认，甲方短信签名为_________________。

二、甲方权利与义务

6． 甲方可在多台电脑上使用同创凌凯灵讯通系统软件，并保证不向他人泄露企业号和密码，由甲方自身因企业号和密码泄露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责任。
7． 甲方在使用同创凌凯灵讯通系统软件过程中，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证本公司信息发布的安全，并切实做到：

（1） 建立健全本公司信息发布的内部保障制度、信息安全保密制度、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本公司信息安全责任制度和信息发布的审批制度，严格审查本公司产品所发布信息。

（2） 严格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用户编辑的短信内容进行把关，保证信息内容的健康、合法。

（3） 明确本企业的客户群和客户范围，手机用户必须是自愿接受企业服务。

（4） 不得做号码段式的纯广告群发。

（5） 不利用客户短信服务系统软件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

·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 损坏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 破坏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违背善良风俗和伦理道德的其他内容的；

（6） 若发现本公司所发布的信息明显属于上述第7条第（5）项所列内容之一的，保证立即停止传输，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7） 对本公司所发布的信息一时难以辨别是否属于以上所列内容之一的，应报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再发布。

（8） 对客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客户书面同意不得向他人泄漏，但法律规定的除外。

（9） 甲方向乙方保证：在使用凌凯短信客服中心系统软件进行短信发布活动中，服从监督和管理；若未做到本条第（1）至第（8）项之规定，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10） 针对本企业应用的相关业务，发送短信过程中要自觉体现会员特征、留电话、留公司名称三大特征；保证发送对象为自己的会员，并愿意协助我方解决手机用户的投诉。

8． 甲方未按上述第6条“信息安全责任保证”规定合法使用凌凯短信客服中心系统软件所造成或可能引发的一切后果，乙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甲方自愿承担一切相关后果。

9． 甲方在违反上述“信息安全责任保证”的规定时，其所发短信将不予发送并列入黑名单。同时，扣除该次短信发送所形成的费用。

三、合作价格及合同金额、支付方式

10． 短信资费按基本通信费       元/条结算，单次充值短信               条共计             元。
11． 本合同签订当日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同创凌凯灵讯通开户费人民币           元整，首次短信充值卡费人民币           元整，共计人民币           元整，乙方在收款当日为甲方提供相应金额的服务发票。甲方后续短信充值方式：甲方将充值款汇到乙方帐号并将汇款凭证传真到乙方后，乙方即可在当日为甲方充值并将发票邮寄给甲方。

12． 甲方承诺根据需要长期向乙方购买短信充值卡，乙方承诺甲方所购买的凌凯短信客服中心软件能长期使用并提供给甲方本协议下的所有服务。

四、政府、电信运营商行为及免责条款
13． 由于国家政策调整或因移动通讯运营商资费调整所造成的手机短信息费用变化，乙方须事先通知，否则因此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乙方负责：若乙方通知甲方后甲方没有做相关的调整，由此造成任何的用户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乙方将根据调整的新资费代电信运营商收取费用。

14． 由于甲方发送短信范围或发送内容不当造成的，手机用户提出的一切投诉，以及因此产生的一切纠纷，由甲方负责和用户协商解决，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5． 甲方同意：对因通信故障造成甲方损失或甲方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6． 甲方同意：在10小时内向同一手机号码重复提交相同短信内容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承     
       担任何责任。
五、其他规定
17． 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双方不能协商解决时，向北京市人民法院申请仲裁解 
    决。
18．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北京同创凌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____                 法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 ________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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